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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新法修正要點 

增訂告知義務： 

–直接蒐集及間接蒐集之告知義務 

• 修正施行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料，應自本法修正施行之日起一年內完成告知 

• 當事人拒絕行銷之權利 

–資料違法外洩之通知義務 

– 民事賠償：新台幣二千萬元→ 二億元 

– 刑事處罰：新台幣伍萬元→ 一百萬 

有期徒刑：三年以下→ 五年以下 

 

不得逾越特定目的 

與學校有關之特定目的表列如下：學生（員）（含畢、結業生）資料管理 

教育或訓練行政 

公共關係，等等…..  

 

相關事項要點整理:  

1. 學生獎懲資料符合學校辦理教育行政之目的，公布不違反個資法。(不需將榮譽榜變成

○○榜)。  

 

2. 各處室應將所保管的個資整理列表(含保管人及使用特定目的)並將資料匯整給資訊組

長公告於本校網站上，以盡告知之義務，不需保管之個資則請務必刪除。(每學期資訊

組會請各處室清點個資並提報相關資料) 

 

3. 每位教職員工均應檢視自己放在網路(包含網路磁碟)上與學校有關業務的資料是否違

反個人資料保護法蒐集、處理與利用之規範，若有請立即自行刪除，若無法自行刪除者，

應通知學校資訊單位協助處理。(例如，班級網頁中是否有學生的姓名、生日、照片(特

別是照片旁有標註可供辨識學生身份的資料)等之資訊揭露，活動相片請不要提供包含

姓名之資料(例如獎狀+相片)之資料。 

網路磁碟內請不要存放有個資疑慮之資料，若有共用需求請用完『立即』自行刪除。 

 

4. 教師密碼請不要使用懶人密碼(例如:123456、1111、學校電話等等)，以免太容易被猜中

而導至後續的法律責任。 

 

5. 學校辦理研習課程等活動之簽到單，須妥善保管並定期或不需要時予以銷毀。 

 



6. 學校網站上若出現學生班級、座號、全名、健康狀況、家庭狀況、聯絡方式、輔導紀錄、

申請補助進度等資訊，須進一步檢視公開之必要性，或進行必要處理後再公開。(請小

心處理這方面的公告並儘量避免出現)。 

 

7. 若需索取學生個資需由業務承辦人判別是否合乎該師之職權，方可給予個資；可透過建

立調閱紀錄表並由權責主管簽核等方式進行管控與追蹤。(例如報名比賽資料等)。 

 

8. 歷屆的畢業紀念冊不可開放讀取，必要時可上鎖保存，並建立限制可接觸畢業紀念冊人

員之規定。(絕對不可以放在圖書室)。 

 

9. 保留重要或敏感個資之處所需有門禁等實體安全控管機制；存放個人資料的電腦也需安

全控管機制，例如密碼。 

 

10. 包含個人資料的電腦在報廢前，需將硬碟資料進行完全移除（不只是清空電腦資源回收

筒），學校電腦請務必透過資訊組報廢，個人電腦請請務必注意資料是否清除乾淨。 

 

11. 因教學、行政而辦的活動，可透過電子信件寄發給所有學生，不違反個資法。 

 

12. 向尚未成年之學生取用個資，需取得當事人或監護人同意方可行之。 (請修改學生基本

資料表增加同意欄位，若有其他調查表亦請新增同意欄位)  

 

13. 學生成績亦為個資的一部份，請不要將全班學生成績公告在教室公佈欄或列印給學生，

亦不可在教室公開唸出學生成績。 

 

請參閱文元國小網站右邊之【個資保護區】 


